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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５９５９《电热装置的安全》有如下１３个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第２部分：对电弧炉装置的特殊要求（ＧＢ５９５９．２—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４：２００６，ＩＤＴ）；

———第３部分：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以及感应熔炼装置的特殊要求（ＧＢ５９５９．３—２００８，

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３：２００５，ＩＤＴ）；

———第４部分：对电阻加热装置的特殊要求（ＧＢ５９５９．４—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２：２００６，ＩＤＴ）；

———第４１部分：对电阻加热装置———玻璃加热和熔化装置的特殊要求（ＧＢ５９５９．４１—２００４，

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２１：１９９８，ＩＤＴ）；

———第５部分：等离子设备的安全规范（ＧＢ５９５９．５—１９９１，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５：１９８０）；

———第６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设备的安全规范（ＧＢ５９５９．６—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６：２００２，ＩＤＴ）；

———第７部分：对具有电子枪的装置的特殊要求（ＧＢ５９５９．７—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７：２００８，ＩＤＴ）；

———第８部分：对电渣重熔炉的特殊要求（ＧＢ５９５９．８—２００７，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８：２００５，ＩＤＴ）；

———第９部分：对高频介质加热装置的特殊要求（ＧＢ５９５９．９—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９：２００５，ＩＤＴ）；

———第１０部分：对工商业用电阻仿形加热系统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１０：２００５，待转化）；

———第１１部分：对液态金属电磁搅拌、输送或浇注设备的特殊要求（ＧＢ５９５９．１１—２０００，ｉｄｔ

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１１：１９９７）；

———第１３部分：对具有爆炸性气氛的电热装置的特殊要求（ＧＢ５９５９．１３—２００８）。

这套标准除第１３部分外，均采用对应的ＩＥＣ６０５１９《电热装置的安全》各部分制定。

本部分为ＧＢ５９５９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３：２００５《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３部分：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以及感应

熔炼装置的特殊要求》（第三版，英文版）。

为便于使用，对于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３：２００５，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和序言。

本部分代替ＧＢ５９５９．３—１９８８《电热设备的安全　第三部分：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以及感应熔炼

装置的特殊要求》，与后者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按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也包括不超过交流３６００Ｖ或直流的第三电压区段

的设备。

———术语定义与ＧＢ／Ｔ２９００．２３—２００８《电工术语　工业电热装置》保持一致。

———在章节上，删去“７　电动发电机式变频机组（变频机）”和“９　铁磁信频器”两章及其他章节中

涉及该两种电源的有关内容，如删去了原１０．１。由于技术进步，该两种电源已被淘汰。

———４　加热感应器

新增了对高功率加热感应器配置磁轭的有关要求（见４．１）；

新增了对加热感应器冷却方面（包括备用冷却源）的技术要求（见４．３、４．４）；

新增了配置电压限制系统的要求（见４．６）。

———５　电容器

新增了对串联电容器的放电要求（见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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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液冷电容器的要求改为直接引用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中６．２．８的规定。

———６　工频电源

新增了最后一段，即设计时应注意由于并联谐振可能的危险。

———７　固体变频器

新增了对发生故障时由于储能作用的防护要求。

———９　电缆、电线和母线

新增了对电缆、电线和母线布置的要求（见９．１第一段）。另新增了避免杂散场作用的要求（见

９．１第三段）。

新增了避免产生过度的内部过流的要求（见９．３最后一段）。

———１０　液体冷却

新增“应考虑开关阀时可能引起压力急增”的要求（见１０．３第２段）。

新增关于避免冷却到露点以下要求（见１０．４）。

删去原１２．４，该条是我国采标时自行补充的。其内容已在本部分的４．３、４．４、Ａ．１．６、Ａ．２．６

和Ａ．２．７中分别提及。

———１３　触电防护

删去了原１５．１．３和１５．２的第一段（内容与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的９．２和９．３重复）。

取消了原最大接触电压持续时间表（图），改为“推荐的限值正在考虑中，应采用现有的国家标

准”（见１３．１．１）；

新增了对装有金属移植物、人工起搏器等人员的防护要求（见１３．３．１）。

———附录Ｂ对感应熔炼装置的特殊要求

删去了原Ｂ．１．８和Ｂ．１．９对液压装置和设置紧急倾炉机构的要求。

新增了定期检查炉料接地电极有效性的要求［见Ｂ．４ｇ）］。

删去原“Ｂ．６热保护”（与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第１３章重复）。

本部分应与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配合使用。本部分作为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以及感应熔炼装置

的特殊要求，在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的基础上作了补充和完善。

本部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工业电热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２１）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葛华山、刘西萍。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５９５９．３—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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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３部分：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

以及感应熔炼装置的特殊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５９５９的本部分适用于：

———在工频、中频和高频下对固态炉料进行感应和导电加热的装置（对导电加热，也包括使用直流

的情况）；

———在工频、中频和高频下进行感应熔炼、保温和升温的装置；

———该电热装置中受加热部分影响的传送装置或装卸装置的部件。

应用举例：

———为后续热成形和热处理而对板材、扁锭、棒材、带材、线材、管材、铆钉等进行感应和导电加热的

装置；

———具有坩埚式感应炉或沟槽式感应炉的装置。

本部分包括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以及感应熔炼装置的通用要求（１～１４章），以及对感应和导电加

热装置的特殊要求（附录Ａ）和对感应熔炼装置的特殊要求（附录Ｂ）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５９５９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２９００．２３—２００８　电工术语　工业电热装置（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８４１：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３９８４．１—２００４　感应加热装置用电力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则（ＩＥＣ６０１１０１：１９９８，ＩＤＴ）

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６１１５．１—２００８　电力系统用串联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则（ＩＥＣ６０１４３１：２００４，ＭＯＤ）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２００５　低压电器装置　第４４１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
１）

１）　采标情况：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２００４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４４１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现行有效版本）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２００１，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００．２３—２００８和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感应加热　犻狀犱狌犮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

利用感应电流产生的焦耳效应的电加热。

［ＧＢ／Ｔ２９００．２３—２００８，８４１２７０４］

３．２

导电加热　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

电流通过被加热材料的电阻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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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加热部分　犺犲犪狋犻狀犵狊犲犮狋犻狅狀

装置中发生感应或导电加热的部分。

３．４

加热感应器　犺犲犪狋犻狀犵犻狀犱狌犮狋狅狉

感应加热或感应熔炼装置的部件，如线圈或线圈组，用来承载交流电并产生磁场在炉料内感应

电流。

［ＧＢ／Ｔ２９００．２３—２００８，８４１２７４８］

３．５

接触系统　犮狅狀狋犪犮狋狊狔狊狋犲犿

导电加热工作台的部件，用它在加热电路上电气连接炉料。

３．６

坩埚式感应炉　犻狀犱狌犮狋犻狅狀犮狉狌犮犻犫犾犲犳狌狉狀犪犮犲

利用环绕着坩埚的一个或多个感应器线圈，使热量直接在炉料中或在装有炉料的坩埚中产生的感

应熔炼炉或感应保温炉。

［ＧＢ／Ｔ２９００．２３—２００８，８４１２７３２］

３．７

沟槽式感应炉　犻狀犱狌犮狋犻狅狀犮犺犪狀狀犲犾犳狌狉狀犪犮犲

由一个或多个耐火炉衬炉膛构成的感应熔炼炉或感应保温炉，炉膛内放入要熔化或保温的炉料并

配置一个或多个沟槽式感应器。

［ＧＢ／Ｔ２９００．２３—２００８，８４１２７３０］

４　加热感应器

４．１　高功率加热感应器可配置磁轭（线圈磁通导向装置），引导感应线圈外的磁通以减少杂散场可能对

周围金属结构件的加热。

这些磁轭的设计宜注意其被涡流过度加热的危险。

４．２　当加热感应器或其部件因磨损或满足新的生产要求需更换时，应遵照制造厂的说明书进行。

４．３　如果加热感应器的冷却效果不足而对工作人员造成危险或对设备的主要部件有损害时，应发出报

警信号并自动切断加热电源。

４．４　当电热装置采用强迫冷却加热感应器且其炉料和／或炉衬的热容量又高时，建议配置备用冷却源

以冷却线圈，并在必要时冷却传送装置直至热料已被移出和炉衬已冷却到安全温度。

４．５　加于加热感应器（例如带有抽头的线圈）上的电压不应超过制造厂的规定值。

４．６　电气设备应配置合适的限压系统以防止加热感应器的电压超过交流３６００Ｖ的限值。在这种情

况下，额定电压应被选定在低于交流３６００Ｖ的合适值上。

５　电容器

本章所涉的是电力电容器。其他的电容器，例如控制电路上的电容器，由 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的

６．２．４涉及。

５．１　对断电后接触有危险的电容器，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迅速放电。

应在显著位置设置警告牌，说明在接触电容器前应进行放电。

５．２　对永久性并联在加热感应器上或变压器上的电容器，可省去放电装置。

当并联在感应器或变压器上的电容器只可能在断电情况下断开时，也可省去放电装置，但要求在断

电与打开电容器开关间有足够的延时使其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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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直流充电的危险，则放电装置是必不可少的。

５．３　有载操作电容器或通过外部熔断器连接的电容器应配备放电装置。

５．４　对串联电容器的放电要求可参见ＧＢ／Ｔ３９８４．１—２００４的６．８、６．９和６．１０以及ＧＢ／Ｔ６１１５．１—

２００８的５．１。

５．５　具有内部串联元件的电容器的端子应在断开前被短路。

注：虽然放电装置已工作，但是由于熔断器熔断、内部连结的断线、电容值的差异或先前充电时由直流成分引起的

介质再充电的原因，串联电容器的公共连接处有时会存在残余电荷。

５．６　无电子功率控制的工频装置的电容器应经保护装置连接。当采用内部熔断器时，可不配外部保护

装置。中、高频的电容器可不经保护装置连接。

５．７　对液冷电容器，应遵照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中６．２．８的规定。

６　工频电源

对由三相电源向单向负载供电并采用电容器和电抗器来达到三相电流平衡的工频电源，如果与平

衡电路的电容器和电抗器的公共点相接的那相开路（例如熔断器熔断或线路上接触器出现故障），将会

产生串联谐振从而引起危及安全的过电压。

对这种情况应采取措施切断电源，如让电源的断路器过压跳闸。

控制三相电源到电抗器—电容器平衡电路的接触器，在设计上应确保连接到电抗器和电容器公共

点的触头在合闸时提前闭合，而在跳闸时延迟断开。

设计时应注意由于并联谐振而可能从供电系统吸收谐波电流的危险。

７　固体变频器

７．１　固体变频器应在输入端加以保护，防止电源侧开头操作时可能产生的瞬时过电压，以确保安全。

７．２　固体变频器应有快速动作的过压和过流保护。

７．３　应采取附加措施，以免由于负载功率的迅速变化而产生危险的瞬时电压。

７．４　应采取合适的措施避免在发生故障时由于储能作用而对工作人员造成伤害。

８　开关装置

８．１　无载开关装置的设计应考虑到变频器、电抗元件（变压器和电抗器）和电容器的时间特性。

８．２　开关装置的设计不仅应考虑电流的基波分量，而且应考虑可能产生的谐波分量。

８．３　当有载分合电容器时，开关装置或开关方式的选择尤其应考虑如下两点：

———合闸时，可能产生幅值很高的高频电流峰值；

———分闸时，应避免开关装置再起弧引起的过电压达到危险值。

９　电缆、电线和母线

９．１　电缆、电线和母线的规格尺寸和布置应考虑其所载电流的大小和频率，使其发热不超过允许值。

注：适合于工频（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的电缆载流值一般不适用于较高频率的装置。

在并联连接下，应注意避免由于电流分配不均而导致个别导体过热的现象。

应注意避免杂散场对邻近结构产生过度的加热。

９．２　如果电缆、电线和母线采用强迫冷却，则应遵守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中６．２．８、６．６．１和６．６．２的

规定。

９．３　对于诸如变频器、变压器、电容器、开关装置、感应器和接触系统之类部件间的内部连接线，如果这

些连接线是防短路和防对地漏电的，则装置独自的过流保护装置可省去。

注：若电缆、硬导体和单芯导线相互间保持足够的间隙或采用绝缘垫片，或者将导体铺设在各自的绝缘导管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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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设计中已提供了短路保护的电缆或电线，这样就可防止它们相互间（也包括与接地部分）的接触，则就属

这种情况。对中频和高频装置，如果所设计的变频器（如固体变频装置）能提供可靠的短路保护，则也可省去上

述加强短路保护的措施。

设计时应注意避免产生过度的内部过流。

９．４　在加热区域的电缆和电线通常具有高机械强度和耐热强度的绝缘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绝缘

层对触电防护来说是不够的。因此，如果其工作电压超过允许的接触电压（见１３．１．１），则应采取措施，

以防在运行中偶然与这些电缆和电线接触。

１０　液体冷却

按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的６．６和下列补充。

补充：

１０．１　对工作在第三电压区段的高频装置，在其冷却系统中应避免形成气泡，因为在气泡里可能会产生

打弧而损坏冷却系统。

１０．２　用织品加强的软管，潮气有可能沿着织品加强物渗透进去，从而在加强物与冷却液之间产生电位

差，该电位差可能会超过软管壁的电气绝缘强度。

因此，在选择软管材料和进行软管布置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１０．３　某些液冷元件（例如：陶瓷电容器、电子管的水冷外壳）对冷却液的压力十分敏感。因此

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中６．６．４的要求不适用于它们，这些液冷元件仅能承受额定工作压力，而它们的接头

应承受１．５倍的额定工作压力。

应考虑开关阀时可能引起压力急增。

１０．４　应避免冷却到露点以下，因为这可能形成结露，如在加热感应器的线圈及其端子上形成结露，从

而有可能导致短路。

１１　铭牌

按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的第１５章及下列补充。

补充：

电热装置的各主要部件（例如：加热感应器、接触系统）应有各自的铭牌。

１２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高频和中频装置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可与工频（５０Ｈｚ／６０Ｈｚ）下所用的不同。

在采用较小的值时（如在高频发生器中），应采取措施防止产生飞弧而危及安全。

１３　触电防护

按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的第９章及下列补充。

１３．１　直接接触防护

１３．１．１　允许接触电压与频率的关系

允许接触电压的限值是频率的函数，该值随频率而增加。推荐的限值正在考虑中，应采用现有的国

家标准。

１３．１．２　加热装置带有电气设备如电容器、电抗器、变压器、加热感应器或接触系统、开关装置、电缆和

母线的连接头等的所有部件，都应安装在箱柜内，否则应提供足够的防护，以免直接接触。对第二和第

三电压区段的装置，应设计成只有用工具如扳手或由受权人员撑控的钥匙，才能打开箱柜的门或移去外

盖，去接近这些部件。

１３．１．３　电压高于５００Ｖ的交流、直流或高频的易接近插头和插座等必须是不可互换的；且在插头和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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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断开前或断开时，应自动切断电源，以免危及人身安全。这可采用机械联锁来实现。

１３．２　间接接触防护

１３．２．１　允许接触电压与持续时间和频率的关系

如在１３．１．１中所述，允许的接触电压随频率而增加。在参照现有的工频允许接触电压的限值时，

应考虑到这点。

对第三电压区段和非工频的允许接触电压的限值正在考虑中。

１３．２．２　由于绝缘材料、炉衬和电气元件（如电容器、水冷绕组）的温度变化，特别是由于所用冷却水的

水温和水质的变化，使电热装置的零部件的绝缘电阻在整个工作周期内都是变化的。

一般最小绝缘电阻是不给出的。所以，当装置交付生产整定保护装置（如对地漏电流检测装置）的

动作值时，有必要考虑上述这些变化。

感应加热装置具有相当大的漏电流时，需要将电热装置与供电电源进行电气隔离。

１３．３　特殊要求

１３．３．１　制造厂应在操作手册中作出下列说明：

———在中频和高频强电磁场附近（如在感应器附近），不应戴金属的环和手镯；

———强电磁场会对装有金属移植物、人工起搏器及其他类似物的人员造成伤害，应按当地有关的安

全工作规则采取合适的安全措施。

１３．４　接地保护

按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第１１章和１２．２及下列补充。

１３．４．１　如果在与供电电源电气上隔离的装置内，带电部分通过电阻、阻抗或放电器接地，则该接地线

的尺寸大小应考虑故障情况的最大电流的热效应和电动力。应监测这些接地连接线中的电流，如果在

运行中超过了最大允许值，应给出报警信号并自动切断装置的电源。

对用于静电放电或类似情况的接地连接线，和对其感应器设有防护设施且一旦移去该防护设施即

可中止加热器运行的高频装置的接地连接线，可不需要上述的监测。

１３．４．２　当采用接地保护时，应考虑频率与由电源、载流导体和接地系统所组成的回路阻抗有关。

１３．４．３　有时需要在不接地的情况下操作直接受电磁场影响的金属件，以避免形成闭合的金属回路和

将电磁的和热的影响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此时，应采取其他的保护措施。

当这些金属件的工作电压超过允许的接触电压（见１３．２．１）时，应使操作人员不可能接近它们。如

果因空间太小或由于装置的操作方式所限，不可避免要接触这些金属件，那么应在操作说明书中规定其

他保护措施以确保人身安全。

１３．４．４　所有铠装电缆、导管或管子，在通过装有第二电压区段的高压电路柜子时，应在通过该柜的那

个部位接地。

１３．４．５　如果电源变压器的过载监测能立即切断高压电路，则在高频发生器中可采用属于第三电压区

段的电路并采用第二电压区段的供电系统的接地保护措施。

注：对第三电压区段的配电系统通常要求单独接地；但对发生器的高频电路而言，由于其短路功率较小，可不必设

单独接地。

１３．５　保护线

低频设备保护线允许用的材料为铜、铝或镀锌钢带；而对中频或高频装置，宜采用铜或铝。

在确定导线横截面尺寸时，也应计入电容器的放电电流。

电流的透入深度随频率的增加而减小，在确定保护线横截面尺寸时应考虑这点。

１４　无线电干扰

宜注意避免电热装置运行时产生无线电干扰。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可给出有关导则（也见

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的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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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的特殊要求

犃．１　传送装置和炉料

犃．１．１　传送装置应能承受来自炉料温度的影响。

传送装置的设计应考虑电磁场的影响。除选用合适的材料和几何尺寸之外，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

施（如屏蔽、隔离、避免形成金属闭环和强迫冷却），以使电磁场的和热的影响保持在允许范围内。

设计中也应考虑作用在炉料上的电磁力的影响。

犃．１．２　传送装置的设计应适应加热过程中炉料在体积和机械强度上的变化。

犃．１．３　应采用其尺寸、形状、物理性能、毛刺和公差都经用户和制造厂同意的料坯，以确保加热装置的

安全生产和准确的工作程序。

犃．１．４　由于一些特殊的物理现象，通过表面温度的测量不可能准确估计出炉料中的温度分布，因此，

不能排除产生炉料过热的可能性，应注意减少这种过热的危险。

犃．１．５　金属残渣如氧化皮的存在，可能会影响炉料的传送以及加热装置的可靠性和安全运行。必要

时，应按制造厂说明书的要求清除这些残渣和氧化皮。

犃．１．６　传送装置或其部件采用强迫冷却（如水冷）时，建议提供备用冷却源，以冷却热炉料达安全温度

或热炉料被移出为止。

犃．２　接触系统

犃．２．１　当接触系统或其部件因磨损或要满足新的生产要求需更换时，应遵照制造厂的说明书进行。

犃．２．２　应在加热电源合闸的整个期间，采用合适的装置来维持制造厂规定的接触压力值，例如使用在

切断加热电源的情况下由动力操作的释放机构才能打开的锁紧系统。

犃．２．３　在正常操作过程中，触头应在加热电源断开的情况下才能闭合或打开，以防止产生打弧和电压

冲击。应在设计上采取措施防止产生会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热金属颗粒的溅射。

犃．２．４　在快速传送炉料（如管材）的情况下，应采取措施防止由于表面不规则而损坏接触系统或其夹

持机构，例如可让这些炉料经通道整形后传送。

犃．２．５　当接触系统无电气绝缘且工作在超过允许接触电压（见１３．１．１）时，装置的设计应使在正常使

用条件下不可能与该裸露接触系统发生偶然的接触，如采用保护屏蔽或隔开足够的距离。

在不可能采用保护屏蔽或其他保护措施时，应在装置上设置警告说明并应符合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

中１２．２的规定。

犃．２．６　当接触系统的冷却效果不足并因此而危及人身安全或设备的主要部件时，应给出报警信号并

自动切断加热电源。

犃．２．７　当加热器采用强迫冷却的接触系统且炉料的热容量又很大时，建议提供备用冷却源用来冷却

接触系统，如适用的话也冷却传送设备，直至热炉料已冷却到安全温度或已被移出。

犃．３　加热感应器

按第４章并补充如下。

犃．３．１　当加热感应器无电气绝缘（如淬火、钎焊或退火的情况），且工作在超过允许接触电压

（见１３．１．１）时，加热装置的设计应使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不可能与该裸露感应器发生偶然的接触，如采

用保护屏蔽或隔开足够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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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可能采用保护屏蔽或其他保护措施时，应在装置上设置警告说明并应确保符合ＧＢ５９５９．１—

２００５中９．２的规定。

犃．４　特殊要求

按１３．３并补充如下。

犃．４．１　对用于管道、容器或锅炉的制造、处理或修理的感应加热装置，安全规则通常只允许其工作在

第一电压区段；必要时，也可用于第二电压区段，但应采取下列预防措施：

———使用电机式变频机或具有分开绕组变压器以及具有极高绝缘耐压强度和很高对地绝缘电阻的

变压器；

———使用等电位连接，为操作人员提供一个安全的接触区域，否则应使用绝缘手套和绝缘鞋。该电

路不应有接地点，但经由绝缘监测系统接地除外。

如果不可避免地要直接或间接接触其绝缘不能很好防触电的带电部分（如水冷加热电缆），则有必

要使用绝缘防护用品或绝缘工具。

犃．５　接地保护

按１３．４及下列补充。

补充：

对炉料或传送系统的活动部分不能可靠接地或不能包括在保护系统中的情况，应采取其他保护措

施（见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的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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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对感应熔炼装置的特殊要求

犅．１　倾炉装置

当炉子装有倾炉机构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在倾炉机构发生故障时，炉子应停留在已达到的位置上或缓慢地回复到正常位置。复位时不

应有任何危险。

ｂ）　如果在倾炉期间，工人有掉入平时被炉子平台盖住的坑的危险，则应采取防护措施。这些措

施不应产生其他的如剪切或挤压之类的危险。

ｃ）　在液压倾炉的情况下，泵、工作液贮存箱和管道应布置合理，以免由于熔融金属意外流出而造

成任何损坏。

ｄ）　倾炉动作应在两个方向上都有限位。

ｅ）　如果倾炉时，带电部位是易接近的，则只有在炉子处于正常位置时才能给炉子送电。

ｆ）　液压倾炉装置的操纵杆应能自动返回到零位。

ｇ）　对任何倾动装置，按钮和操纵杆在接通位置上应是非保持型的。

犅．２　炉子基础

犅．２．１　应有一个能在紧急倾炉或漏炉的情况下盛装全部熔融金属的贮存坑或钢包坑。该坑应用栅栏

或盖子保护起来。

犅．２．２　炉下区域的设计应满足在发生漏炉事故时熔融金属能快速流入炉前的贮存坑，以免损坏炉子

和装置的其他部件。

犅．２．３　在贮存坑或钢包坑里或在炉子的下面应无积水，因为熔融金属遇水有发生爆炸的危险。

犅．３　炉衬

犅．３．１　熔融金属穿透炉衬会对人身和装置产生危险。炉衬厚度在其整个使用期内是变化的。而炉衬

由于热和机械冲击等原因所造成的突然损坏是可以凭经验判断的。

犅．３．２　制造厂应在操作手册中指明，炉衬的状态宜相隔合理时间作定期检查。检查办法：

ａ）　对装置的电参数进行评估；

ｂ）　肉眼检查；

ｃ）　在不同高度测量坩埚的直径（坩埚炉）；

ｄ）　监测沟槽感应器外壳和冷却套的温度或者该冷却套和加热感应器线圈中冷却液的温度。

犅．３．３　为了在炉衬的电气绝缘损坏到低于某一临界值且炉衬可能发生漏炉时提高操作者的安全性和

减少炉子损坏的危险，建议提供报警装置和切断电源的措施。

犅．４　操作

由电热装置的制造厂或供应商提供给用户的操作说明书（见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的１６．３）应关注下

列内容。

ａ）　应避免由于熔融金属的过热而可能导致炉衬漏炉。

ｂ）　应以合适的速度向熔池添加固体金属料，使熔池的温度保持在允许范围内。

ｃ）　加料过程不应造成熔融金属表面凝固或使熔池上面的炉料熔结在一起（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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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为避免过热，应按制造厂说明书测量熔融金属的温度。

ｅ）　如果加入熔池的炉料具有空腔，腔内可能含有潮气，则应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避免熔融金属喷

出，发生危险。

ｆ）　应采用合适的装置排除熔炼期间可能产生的危险的、有害或有毒的烟气。

ｇ）　应以合适的维护周期检查炉料接地电极的有效性。

犅．５　接地保护

按１３．４和以下补充。

补充：

如有可能，炉料应通过接地电极接地。若不可能接地，则应采取其他的保护措施（见ＧＢ５９５９．１—

２００５的９．３）。

犌犅５９５９．３—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５１９３：２００５




